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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方法—城市发展中的生态卫生系统

生态卫生在公共维护和管理机制下的个人分散化解决方案

--"烟囱清扫者模型"

Knapp Andreas, Schattauer Hans, Jung Helmut

1． 引言—包含一个简短的主题陈述

最近，供水和卫生合作理事会(WSSCC)的一个工作小组在瑞士联邦环境科学和技术
研究所(EAWAG)发展中国家水和卫生研究室（SANDEC）的领导下，研究了“21 世纪
供水和垃圾管理的综合方法”的新策略前景。以家庭为中心的环境卫生设施（HCES）
计划使家庭成为环境卫生计划的焦点，把传统上的集中型自上而下的次序倒了过来。这

个计划基于这样一个概念：被服务的使用者在服务设施的设计中应有发言权，环境卫生

设施问题应该尽可能就地解决。这一方法将走向一个由使用者自己管理的可持续解决方

案。只有那些家庭一级不能解决的问题才“输出”到邻里、镇、城市等等具有更大管辖

权的层次(Schertenleib, 2000)。
根据在西南乌干达进行的一个试点项目的最初经验，大多数个体家庭似乎都难以解

决和承担这些与生态卫生和养分再利用有关的问题或任务。这篇论文将对此进行更详细

的分析。而且，本篇论文还要强调：卫生方案是这样一个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的事，需

要公共的管理和监控来确保所有使用者的卫生条件。因此，至少应由社区一级承担起保

障健康环境的责任，并且必须在此层次上解决所有因不恰当的卫生设施造成的公共风险

问题。

为了得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建议和实际结论，可以仿效奥地利的“烟囱清扫者模

型”。根据这个模型，我们讨论了适用于分散型生态卫生设施的公共维护和控制机制的

可能的法律和机构的设置以及私人机构参与的潜力。

2． 对主要成果的陈述

2.1 环境卫生设施的公共利益

在分析哪些个体的问题或任务应“输出”到公共层次时（由于解决这些问题涉及高

度的公众利益）之前，先叙述这些环境卫生设施的高度公共利益依靠的条件，如下：

• 人们的生活健康而又富饶；
• 自然环境和资源受到保护和改善。
因此，不把粪尿当作废弃物和保护水源是符合公共健康利益的。如果个人不采用安

全卫生措施，整个社区就会遭遇风险。这样，原来是个人的问题就将引起公众的问题。

此外，对广大使用者关于集中式冲水卫生设施的观点进行分析，可以引出这样的假

设：冲水式卫生设施和厕所对使用者是如此方便或有吸引力，因为可把每个人的粪尿处

理问题转换成了公共问题。这是大多数使用者“眼不见为净”的心理。这就形成了这样

一个事实：与分散化的生态卫生设施相比，冲水式卫生设施被认为是一个高级的解决方

案。

这些理论想法确实和实际结论相一致。比如，Schattauer et al (2001)在关于乌干达西
南地区生态卫生实践的一篇摘要中得出结论：“对于那些不想自己处理粪便的人而言，

必须要研究和实施一个由公共或私人管理的系统。它必须和水冲式系统一样使用方便

（冲水---付钱---没事了）。同样，当局必须承担起防止因一部分人不卫生而给多数人带
来危害。必须为水冲式和生态卫生设施两者都制订和实施规章制度。”



173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即使问题应当尽可能地就地解决---“开始想想以
家庭为层次---以家庭为中心的环境卫生设施模型 (Schertenleib, 2000) ”---公共管理当局在
大规模实施分散化解决方案时还是要起重要的作用。他们在保障公众健康和防止人们受

到因不卫生行为而造成的的危害上不应放弃责任。主要职责如下，并见图 1：

1． 立法和颁布法规以确保一个卫生和健康的环境；
2． 公共管理并为使用者提供技术支撑，告诉他们如何采用卫生和对环境友好的方式来
建造、使用分散性的生态厕所设备

3． 提供一个粪尿的公众管理和收集系统。

在以下章节，我们将通过“烟囱清扫者模型”对如何切实执行这些职责（特别着重

于地方当局的公共控制和提供咨询服务的作用）和如何将一些职能成功地授权给私营机

构来讨论几种可能的途径。

2．2  “烟囱清扫者模型”机制下的分散化生态卫生系统的机构和立法框
架

首先，为什么要用这个模型？显而易见：防止居民中的火灾和通过适当的卫生设施

来确保公共健康同样是居民生死攸关的利益所在。对公众而言稍有不同的是：公共当局

为防火而处罚和检查个人要比卫生卫生问题容易。这是因为大火使人真正受到大家都看

得见的威胁，相比之下，不卫生在不知不觉中造成的危险则没有那么明显。

然而，“烟囱清扫者模型”提供了很多好的出发点，来讨论在家庭层次上为保障一

个正常的分散化生态卫生系统应当选择什么样的机构以切实履行公共职责（在公共利益

上的）。因为取火燃具也是在家庭层次上的分散性的个人系统（例外是少数与中央供热

站连接的家庭）。

地方当局必须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修改现存的法律和以通过恰当的卫生设施来保障

公共健康为目标而选择适宜的法律。像火灾预防和保护一样，卫生更应是在各个法律中

交叉涉及的问题。像防火问题就在建筑法规中涉及到，同时又有专门的防火法规加以规

定。第二个步骤应考虑建立实施这些新法律和规章的合适机构。救火和防火的机构是建

筑管理部门，而地方当局则负责火灾的预防。但是，他们通常不介入日常管理和检查。

根据奥地利的规章制度，各服务区域分配给各私人企业负责并以一高级工艺师为首

来管理公共义务性规章制度的实施。

划分服务区域的过程应在考虑商业竞争、竞争性清扫企业的高素质和此项工作中的

公共利益等方面加以平衡。

在获得根据奥地利贸易法规颁发的许可证和负责防火的地方当局的许可证后，一个

烟囱清扫者对某个服务区履行以下委派的公共职责：

- 计划取火系统阶段的顾问和咨询服务；
- 参加作为新建筑一部分的新取火装置投入使用；
- 定期清扫服务和对每个家庭登记在强制检查记录簿上的各类取火系统进行检查；
- 向当地政府上报违规者。

这样，烟囱清扫者既是家庭用户的检查者又是他们的顾问。依据这些论点，

Winblad et al (1998)也总结道：“地方当局实施激励和处罚是一个极重要的宝贵经验，有
利于促进和管理生态卫生系统。”

烟囱清扫者模型符合这一条。他（她）在向客户提供作为激励机制的清扫服务后，

可以较为容易地使他们自愿支付清扫费，对他（她）作为检查人员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

违规者并进行处罚也更有利。

3．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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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有一个根据立法而建立的专业维护和公共咨询监督机构（见图一），家庭层次

上的分散化生态卫生方法就会取得成功。尽管分散化卫生方法是在家庭层次上运行的，

公共管理部门仍然在保障公共健康上具有重要职能。

本文讨论的“烟囱清扫者模型”为在分散化生态卫生系统中实现公共维护和管理的

机制提供了有趣的思维食粮。因为它：

- 采用了一个激励—处罚相平衡的方法，事实证明这是改变行为一个实用方法；
- 为分散化卫生系统提供了必要的定期的建后服务和支撑。这是根据第一个项目（指
防火项目---译者）的经验，对所有家庭层次上的分散化方法这都是关键性的；

- 在公共管理下，推动私营机构的参与；
- 保障公共健康和环境。

图一：从个体家庭层次“输出”到公共层次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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